招标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受标的需求单位委托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对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对外招标。欢迎贵公司/厂前来参加投标。
1.1.招标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1.2.标的需求单位：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3.招标内容：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采购。
1.4.交货日期：2026年5月1日前交货。
1.5.交货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
1.6.收货单位：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7.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1.8.投标人资格要求
1.8.1投标申请人基本资格：
1.8.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1.8.1.2投标申请人财务、信誉等方面应具备下列条件：
⑴投标申请人财务状况良好。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⑵投标人无违法、违纪、违约的不良记录和失信记录；
⑶在最近3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安全问题；
⑷在既往履约中未发现不良记录。
1.8.1.3投标人不得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1.8.1.4投标人不得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1.8.2投标申请人资格条件：
1.8.2.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涵盖招标产品的制作销售或销售。
1.8.2.2具有招标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1.8.2.3投标人必须为专业生产或代理此类产品厂家，且同类型产品3家以上成功的使用业绩。且具有本次招标所要求的生产规模或供货能力。
1.8.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8.4不得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资格、资质证书等以他人名义投标。不接受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等其他违法行为。
1.9.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按照1.12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把以下资质材料扫描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发送到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指定邮箱jljtztb_3N@163.com，过期不予受理。提交资料如下：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业绩证明（合同）和公司简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近两年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或企业年度财务报告。获得招标信息后请联系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获取招标文件，联系人详见1.15.中的投标联系人。
1.10.标的物技术特性
1.10.1设备及配件名称、规格、数量：详见附件:《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
1.10.2 标的技术要求：详见附件《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
1.10.3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其它技术要求，详见第五部分技术部分。
1.11.资格审查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招标前进行初步资格审查，但最终资格审查将在开标时同时进行。
1.12.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
1.12.1报名时间：2026年3月4日-3月9日。，
1.12.2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26年3月10日-3月16日，下午17:00时前，过期不予受理。
1.12.3标书费用：每套人民币100元，售后不退回，但转账请注明“二次盐水钙镁在线监测仪采购招标咨询费”
1.12.4缴费账户信息：详见招标文件中招标人账户信息。
1.12.5标书方式：纸质标书和电子标书。
1.13.投标文件的递交
1.13.1投标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1.13.2投标方式：现场投标、邮寄标书或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投标。
1.13.3投标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13.4邮寄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邮编618500。
1.13.5投标邮箱：jljtztb_3N@163.com
1.13.6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址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邮寄递交标书的以送达签收时间为准，加密PDF版本电子标书以送达邮箱时间为准）。
1.14.开标时间、地址
1.14.1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1.14.2开标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龙路2号，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1.15.联系方式
1.15.1技术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5183696799
1.15.2投标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电话：13990288927  邮箱：jljtztb_3N@163.com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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